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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录、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

下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崮山路 688号上海万和亚隆国际酒店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29,294,864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89,931,609

B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9,363,25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1516%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2573%

B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4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20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810,88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6738%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舒榕斌董事长主持，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4 人，施伟民、

陈卫星、李云章、瞿承康、叶贵勋董事因公请假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周祝

雄、王懋东监事因公请假未能出席；董事会秘书黄磷女士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按《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审议通过了 《关于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2013年至 2015年）>的议案》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3 年至 2015 年）》全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过认真

的自查论证，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条件，同意公司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股。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

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

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

者以及其他合格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

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发行对象均须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4）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低于 10,000万股（含 10,000万股），不超过 26,732万股（含 26,732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27 亿元人民币。 最终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公司因股票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

致股本总额增加时，上述发行数量上限按照相同的比例调增。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年 8 月 30

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注：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3.20元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分红、配股、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

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 由董事会与保荐机构根据发行

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6）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毕后，全部特定投资者新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8）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不超过 27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项目总称 类型 具体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投资

额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

资金

（

万元

）

实施主

体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一期建

设项目

跨国公

司地区

总部平

台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5-3

地块仓库

33,832.00 17,350.15

外联发

新发展卡尔蔡司项目

（

98#

）

5,436.10 5,348.95

新发展

新发展

101#

仓库项目

9,800.00 9,800.00

新发展

新发展

102#

仓库项目

1,300.00 1,300.00

新发展

亚太分

拨中心

平台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5-5

地块仓库及

辅助用房项目

15,476.00 15,401.00

外联发

新发展

73#

仓库项目

4,160.00 4,160.00

新发展

新发展斯凯孚仓库项目

9,968.60 2,370.63

新发展

专业物

流平台

F18

地块小区厂房建设项目

（

82#

）

15,776.00 15,776.00

三联发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3-2

地块仓库通

用仓库项目

10,570.00 10,570.00

三联发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4-2

地块

2#

仓库

27,000.00 25,019.00

外联发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4-3

地块仓库

16,364.00 16,364.00

外联发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5-2

地块

1#

仓库

11,317.00 1,854.00

外联发

新发展

201#

仓库项目

625.00 611.32

新发展

新发展国药项目一期仓库

4,230.00 1,059.57

新发展

新发展永裕仓库二期项目

（

83#

）

3,514.75 1,133.88

新发展

新发展

87#

仓库项目

4,200.00 4,200.00

新发展

高端现

代服务

业平台

外高桥保税区

F16

地块

89#90#

通用厂

房建设项目

15,750.00 15,750.00

三联发

外高桥保税区

F20-7

地块

86#

通用生

产研发楼

6,800.00 6,488.00

三联发

3#

地块

7#

通用仓库

（

公估行二期

）

2,700.00 734.00

三联发

新发展新兴楼重建项目

14,400.00 14,400.00

新发展

新发展

B2

地块服务中心项目

（

88#

）

1,568.70 1,568.70

新发展

新发展西区绿地管理中心项目

600.00 600.00

新发展

功能性

贸易平

台

上海外高桥国际机床中心

（

一期

）

项目

9,524.00 4,600.44

新发展

上海外高桥国际机床中心

（

二期

）

项目

17,050.00 17,050.00

新发展

佰泰外高桥中心一期项目

3,861.21 3,052.12

新发展

保时捷外高桥中心项目

（

一期

）

7,403.93 4,641.01

新发展

保时捷外高桥中心项目

（

三期

）

4,250.00 3,484.25

新发展

新发展沃尔沃项目

1,500.00 1,500.00

新发展

新发展一汽大众研发楼及车间建设项

目

2,053.00 2,053.00

新发展

新发展

103#

仓库项目

1,760.00 1,760.00

新发展

小计

262,790.29 21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公司

合计

270,000.00

注：项目名称以最终立项名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并通过自筹资金弥补不足部分。若本次

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前

提下，董事会可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上述子项目中实施主体为外联发和三联发的， 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75,988.15 万元及 49,

318.00万元均由发行人以对外联发和三联发现金增资的方式加以实施； 上述子项目中实施主

体为新发展的，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84,693.85万元均由发行人向新发展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加

以实施。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项 目 外联发 三联发 新发展

实施方式 现金增资 现金增资 委托贷款

增资金额

（

万元

）

75,988.15 49,318.00 --

委托贷款金额

（

万元

）

-- -- 84,693.85

委托贷款利率

-- --

参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否 否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12个月。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303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5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编制的《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发行字[2007]500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编制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确保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顺利进行，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宜。

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一）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

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本次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其他事

项；

（二）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

（三）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金的投

入顺序、进度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四）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办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式以及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合同、协议等的谈判、签署、修订及补充等；

（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安排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六）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事宜；

（八）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

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九）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有关的其他未尽事宜；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持续有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收购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48.7%股权的议案》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认可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

行情况的说明 >的议案》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说明》全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周祝雄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由朱军缨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森兰·外高桥商业商务区 D1-4、D04-04 项目合作开发进行授权

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过程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宣伟华、朱玉婷

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 月 25日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汇总表决结果

议案内容

证 券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一

、

关于修改

公司

《

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全 体

股东

725,638,405 99.4986% 2,221,113 0.3046% 1,435,346 0.1968%

A

股

股东

689,292,981 99.9074% 239,092 0.0347% 399,536 0.0579%

B

股

股东

36,345,424 92.3334% 1,982,021 5.0352% 1,035,810 2.6314%

二

、

关于修改

公 司 章 程 的

议案

全 体

股东

728,022,395 99.8255% 807,092 0.1107% 465,377 0.0638%

A

股

股东

689,282,981 99.9060% 236,092 0.0342% 412,536 0.0598%

B

股

股东

38,739,414 98.4152% 571,000 1.4506% 52,841 0.1342%

三

、

关于

《

上

海 外 高 桥 保

税 区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东 未 来 分

红 回 报 规 划

（

2013

年 至

2015

年

）》

的

议案

全 体

股东

728,022,395 99.8255% 799,092 0.1096% 473,377 0.0649%

A

股

股东

689,282,981 99.9060% 228,092 0.0331% 420,536 0.0610%

B

股

股东

38,739,414 98.4152% 571,000 1.4506% 52,841 0.1342%

四

、

关于上海

外 高 桥 保 税

区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符

合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条 件

的议案

全 体

股东

719,045,280 98.5946% 9,910,707 1.3589% 338,877 0.0465%

A

股

股东

689,284,581 99.9062% 360,092 0.0522% 286,936 0.0416%

B

股

股东

29,760,699 75.6053% 9,550,615 24.2628% 51,941 0.1320%

五

、

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

发行股票

的 种 类 和 面

值

（

特 别 决

议

，

逐 项 表

决

）

全 体

股东

719,024,180 98.5917% 9,842,511 1.3496% 428,173 0.0587%

A

股

股东

689,284,581 99.9062% 352,092 0.0510% 294,936 0.0427%

B

股

股东

29,739,599 75.5517% 9,490,419 24.1098% 133,237 0.3385%

2

、

发行方式

全 体

股东

719,023,896 98.5917% 9,842,795 1.3496% 428,173 0.0587%

A

股

股东

689,284,297 99.9062% 352,376 0.0511% 294,936 0.0427%

B

股

股东

29,739,599 75.5517% 9,490,419 24.1098% 133,237 0.3385%

3

、

发行对象

及认购方式

全 体

股东

719,014,396 98.5904% 9,853,395 1.3511% 427,073 0.0586%

A

股

股东

689,282,697 99.9059% 361,976 0.0525% 286,936 0.0416%

B

股

股东

29,731,699 75.5316% 9,491,419 24.1124% 140,137 0.3560%

4

、

发行数量

和 募 集 资 金

规模

全 体

股东

719,024,180 98.5917% 9,841,411 1.3494% 429,273 0.0589%

A

股

股东

689,284,581 99.9062% 350,992 0.0509% 296,036 0.0429%

B

股

股东

29,739,599 75.5517% 9,490,419 24.1098% 133,237 0.3385%

5

、

定价基准

日

、

发行价格

全 体

股东

718,351,871 98.4995% 10,184,020 1.3964% 758,973 0.1041%

A

股

股东

689,270,597 99.9042% 399,576 0.0579% 261,436 0.0379%

B

股

股东

29,081,274 73.8792% 9,784,444 24.8568% 497,537 1.2640%

6

、

限售期安

排

全 体

股东

718,840,167 98.5665% 9,842,411 1.3496% 612,286 0.0840%

A

股

股东

689,285,679 99.9064% 350,992 0.0509% 294,938 0.0427%

B

股

股东

29,554,488 75.0814% 9,491,419 24.1124% 317,348 0.8062%

7

、

上市地点

全 体

股东

719,025,278 98.5918% 9,841,411 1.3494% 428,175 0.0587%

A

股

股东

689,285,679 99.9064% 350,992 0.0509% 294,938 0.0427%

B

股

股东

29,739,599 75.5517% 9,490,419 24.1098% 133,237 0.3385%

8

、

本次发行

前 公 司 滚 存

利 润 的 分 配

安排

全 体

股东

719,020,178 98.5911% 9,846,511 1.3501% 428,175 0.0587%

A

股

股东

689,281,479 99.9058% 355,192 0.0515% 294,938 0.0427%

B

股

股东

29,738,699 75.5494% 9,491,319 24.1121% 133,237 0.3385%

9

、

募集资金

用途

全 体

股东

719,021,278 98.5913% 9,841,411 1.3494% 432,175 0.0593%

A

股

股东

689,281,679 99.9058% 350,992 0.0509% 298,938 0.0433%

B

股

股东

29,739,599 75.5517% 9,490,419 24.1098% 133,237 0.3385%

10

、

本次发行

决 议 的 有 效

期

全 体

股东

719,021,278 98.5913% 9,841,411 1.3494% 432,175 0.0593%

A

股

股东

689,281,679 99.9058% 350,992 0.0509% 298,938 0.0433%

B

股

股东

29,739,599 75.5517% 9,490,419 24.1098% 133,237 0.3385%

六

、

关于上海

外 高 桥 保 税

区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3

年度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预案

（

修订

稿

）

的议案

全 体

股东

719,036,994 98.5935% 9,836,795 1.3488% 421,075 0.0577%

A

股

股东

689,277,195 99.9051% 345,376 0.0501% 309,038 0.0448%

B

股

股东

29,759,799 75.6030% 9,491,419 24.1124% 112,037 0.2846%

七

、

关于非公

开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的 议

案

全 体

股东

719,037,878 98.5936% 9,724,611 1.3334% 532,375 0.0730%

A

股

股东

689,278,079 99.9053% 233,192 0.0338% 420,338 0.0609%

B

股

股东

29,759,799 75.6030% 9,491,419 24.1124% 112,037 0.2846%

八

、

关于前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报 告

的议案

全 体

股东

720,404,343 98.7809% 8,412,242 1.1535% 478,279 0.0656%

A

股

股东

689,278,079 99.9053% 228,092 0.0331% 425,438 0.0617%

B

股

股东

31,126,264 79.0744% 8,184,150 20.7913% 52,841 0.1342%

九

、

关于提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全

权 办 理 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相 关 事

宜的议案

全 体

股东

720,017,347 98.7279% 8,856,442 1.2144% 421,075 0.0577%

A

股

股东

689,281,479 99.9058% 341,092 0.0494% 309,038 0.0448%

B

股

股东

30,735,868 78.0826% 8,515,350 21.6327% 112,037 0.2846%

十

、

关于暂不

收 购 上 海 新

高 桥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48.7%

股权的

议案

全 体

股东

87,107,553 96.5244% 2,655,376 2.9424% 481,179 0.5332%

A

股

股东

57,153,563 98.8739% 229,492 0.3970% 421,438 0.7291%

B

股

股东

29,953,990 92.3377% 2,425,884 7.4782% 59,741 0.1842%

十一

、

关于认

可

《

上海外高

桥

（

集团

）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事 项

履 行 情 况 的

说明

》

的议案

全 体

股东

87,271,360 96.7059% 2,491,569 2.7609% 481,179 0.5332%

A

股

股东

57,154,963 98.8763% 228,092 0.3946% 421,438 0.7291%

B

股

股东

30,116,397 92.8383% 2,263,477 6.9775% 59,741 0.1842%

十二

、

关于更

换 监 事 的 议

案

全 体

股东

725,514,782 99.4817% 1,512,705 0.2074% 2,267,377 0.3109%

A

股

股东

689,283,181 99.9060% 228,092 0.0331% 420,336 0.0609%

B

股

股东

36,231,601 92.0442% 1,284,613 3.2635% 1,847,041 4.6923%

十三

、

关于对

森 兰

〃

外 高

桥 商 业 商 务

区

D1 -4

、

D04 -04

项

目 合 作 开 发

进 行 授 权 的

议案

全 体

股东

728,391,795 99.8762% 422,992 0.0580% 480,077 0.0658%

A

股

股东

689,283,181 99.9060% 228,092 0.0331% 420,336 0.0609%

B

股

股东

39,108,614 99.3531% 194,900 0.4951% 59,741 0.1518%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 月 24 日

关于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直销网上交易认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类（以下简称“本基金” ）募集期间内的公司直销网上交易认购实施费率优惠

折扣。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362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二、适用渠道：

本次认购费率优惠折扣仅针对本公司网上直销通过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的支付渠道进行的认购业务申请有效。

三、优惠费率

渠道名称 优惠费率

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4

折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4

折

支付宝

（

中国

）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

折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除中国银行渠道以外

）

4

折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

6

折

四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其他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

告。

2、基金原认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含 0.6％）的，认购费率按活动优惠折扣

(若活动优惠折扣为 6 折，即实收认购费率＝原认购费率×0.6)，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

得低于 0.6％；原认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的，或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认购费率请参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3、本次网上银行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基金在发行期间的认购费率。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g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免长途通话费用）

021-38569000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 月 25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2008]38�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托管银行

商定，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捷成股份”（证券代码：300182）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自

2013�年 10�月 23�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25�日

2013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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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9� � � �证券简称：硅宝科技 公告编号：2013-044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3年 10月 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华泰柏瑞季季红基金 "）已于 2013 年 10

月 16日在上证报公告将于 2013年 10月 21日 -2013年 11月 8 日期间发行， 根据华泰柏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申银万国证券 "）和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相投顾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及《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代理协议》，交通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和天相投顾将自 2013 年 10 月 25 日起办理华泰柏瑞

季季红基金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2、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3或 4008895523

公司网址：www.sywg.com

3、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6045678

公司网址：www.txsec.com或 www.txjijin.com

4、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 月 25日

证券代码：300102� � �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3-037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3年 10月 25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13-046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3年 10月 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332号，以下简称 "批复 "）。 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785,353股股份、向长沙大

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992,084 股股份、向颜振基发行 9,586,013 股股份、向张衡发

行 9,348,709 股股份、向陈磊发行 6,049,586 股股份、向陈鸿金发行 5,750,096 股股份、向林少

贤发行 5,750,096股股份、向周应军发行 4,960,525 股股份、向熊伟发行 4,532,462 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

二、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

进行。

三、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六、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

报告中国证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48� � �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13-045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及更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的书面通知：中瑞岳华已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富浩华）合并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 "瑞华 "）。 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中瑞岳华的人

员和业务转入瑞华。 合并前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

2013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担本公司 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任务的议案》，

续聘中瑞岳华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根据相关规

定，此次中瑞岳华的合并及更名涉及主体资格的变更，公司将按规定履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审批程序，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10 月 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华泰证券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华泰证券自 2013 年 10 月 29 日起开始代理本公司旗

下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基金代码：519150）的

销售业务，并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定投业务 "）。 投资者通过华泰

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均为 300元人民币。

2．需要提示事项

2．1、投资者在华泰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

遵循华泰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

2．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

ncfund.com.cn）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2．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90号华泰证券大厦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2）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8866

本公司网站：www.ncfund.com.cn

3．风险提示

新华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

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

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 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3-063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85

亿元现金收购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安富士达 "）不低于 51%的股权。

现对该股权收购事项风险补充提示如下：

1、本次签订的仅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

定。 该股权收购事项尚需与交易对方进行最终协商，根据进一步谈判并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

或合同。 本次股权交易的具体金额尚需根据评估结果和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最终成交金额

尚存在不确定性。

2、该股权收购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3、股权交易对方还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有关审批及决策程序。

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1896� � �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3-1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收到《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13 年电价调整有关

问题的通知》（豫发改价管【2013】1463号文）， 河南省对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作如下调

整：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标杆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4392元调整为 0.4262 元， 每千瓦时下降

1.3分；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同步下调。 在上述电价基础上，对脱硝达标

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1 分；对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低于 30mg/m3，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

高 0.2分。 以上电价调整自 2013年 9月 25日起执行。

本次电价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阳鸭河口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55%） 的上网电价均下调 1.3 分， 下调后的上网电价分别为

0.4262元 /千瓦时、0.5092元 /千瓦时。

经初步测算， 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将减少本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650

万元。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